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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調

0078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國發基金股權代表目前均適時向藥華公司提出主張及要求其說明，如藥華公司討論之轉投

資案，國發基金股權代表即要求藥華公司經營團隊說明，並請該公司於董事會中向其他董監事

報告。  

二、國發基金股權代表若無法親自出席投資事業召開之會議，係優先採視訊方式參與會議，或

請其他官股代表於會中表達國發基金之立場，以維護國發基金之投資權益。  

三、國發基金股權代表目前針對重大事項如章程訂定或修改、讓與或受讓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

業或財產等，係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，提供意見予國發基金；若轉投資公司於會議時提出臨

時動議，國發基金股權代表就維護國發基金及政府權益之立場，提出適當主張，並將會議結果

轉知國發基金。 

財政及經濟委員會 104.05.19

第 5 屆第 14 次會議決議 : 結

案存查。 

 


